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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等行业留抵退税

政策扩围到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后如何判断行业性留抵退

税政策范围？

制造业等行业留抵退税政策的

适用范围扩大至批发零售业等行业

后，形成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

留抵退税政策。 按照 21 号公告的规

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是指从事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 牧、渔

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业务相

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

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上述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

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

确定； 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

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

销售额计算确定。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个纳税人

从事上述多项业务，以相关业务增值

税销售额加总计算销售额占比，从而

确定是否属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

行业纳税人。

荩举例说明：

某纳税人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共取得增值税销售额

1000 万元，其中：生产并销售机器设

备销售额 300 万元，外购并批发办公

用品销售额 200 万元，租赁设备销售

额 250 万元， 提供文化服务销售额

150 万元， 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 100

万元。

该纳税人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发生的制造业、批发零售

业等行业销售额占比为 65%[=（300+

200+150）÷1000×100%]。

因此， 该纳税人当期属于制造

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人。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申请留抵退税，需要满足哪

些留抵退税条件？

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办理留抵退

税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 继续适用 14 号公告规定的留抵

退税条件，具体如下：

① 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②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

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③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

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④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

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

的具体时间是什么？

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 符合条件

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人，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时间为申请

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的起始时间，当

期未申请的，以后纳税申报期也可以

按规定申请。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申请增量留抵退税的具体

时间是什么？

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 符合条件

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人，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时间为申请

增量留抵退税的起始时间，当期未申

请的，以后纳税申报期也可以按规定

申请。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纳税人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

申请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如

何确定？

纳税人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申请

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 继续按照 14

号公告的规定执行，具体区分以下情

形确定：

①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

税前，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或等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

量留抵税额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

留抵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

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②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

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

荩举例说明：

某大型餐饮企业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1500 万元 ，此

前未获得存量留抵退税。2022 年 7 月

纳税申报期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

税时，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2000

万元， 该纳税人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1500 万元； 如果当

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0 万元， 该纳税

人的存量留抵税额

为 1000 万元。 该纳税人在 7 月份获

得存量留抵退税后，将再无存量留抵

税额。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纳税人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

申请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如

何确定？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按照 21 号公告规定申请退还的增

量留抵税额， 继续按照 14 号公告的

规定执行，具体区分以下情形确定：

①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

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

增加的留抵税额。

②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

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

荩举例说明：

某大型零售企业纳税人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800 万

元，2022 年 7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

额为 1000 万元，在 8 月纳税申报期申

请增量留抵退税时，如果此前未获得

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

量留抵税额为 200（=1000-800）万元。

如果此前已获得一次性存量留

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1000 万元。

纳税人在适用小微企业

留抵退税政策时如何确定其

行业归属？

21 号公告明确，按照 14 号公告

第六条规定适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银发〔2015〕309 号）时，纳税人的

行业归属，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关于以主要经济活动确定行业归

属的原则，以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业务增值税销

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比重最高

的行业确定。

荩举例说明：

某混业经营纳税人 2022 年 7 月

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其上一会计年度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销售额 500 万元，其中，

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 200 万元，提供

工程设备租赁服务销售额 150 万元，

外购并销售建筑材料等货物销售额

150 万元。

该纳税人“建筑业”对应业务的

增值税销售额占比为 40%；“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对应业务的增值税销售

额占比为 30%；“批发和零售业”对应

业务的增值税销售额占比为 30%。

因其“建筑业”对应业务的销售

额占比最高，在适用小微企业划型标

准时，应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规

定的建筑业的划型标准判断该企业

是否为小微企业。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纳税人申请办理存量留抵

退税和增量留抵退税，从征管

规定上看有什么变化？

符合 21 号公告规定的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人申请办理

存量留抵退税和增量留抵退税，继续

按照 20号公告和 4 号公告等规定办

理相关留抵退税业务。 其中，纳税人

办理存量留抵退税与办理增量留抵

退税的相关征管规定一致。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纳税人适用 21 号公告规定

的留抵退税政策，需要提交什

么退税申请资料？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

人适用 21 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政

策，在申请办理留抵退税时提交的退

税申请资料无变化，仅需要提交一张

《退（抵）税申请表》。

需要说明的是，《退（抵）税申请

表》 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线上提交，也

可以通过办税服务厅线下提交。

结合本次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

规定，对原《退（抵）税申请表》中的

部分填报内容做了相应调整，纳税人

申请留抵退税时，可结合其适用的具

体政策和实际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

填报。

晨报记者 沙情奕

为进一步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7 月起，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扩大至批发和零售等 7 个行业企业。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根据两部门此次发布的公告，

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等 7 个行业企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

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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